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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研究所員工定期健康檢查作業程序 
        94 年 02 月 17 日初版發行 
        96 年 11 月 20 日第一次修訂 
        101 年 03 月 14 日第二次修訂 
        101 年 06 月 18 日第三次修訂 
         105年7月29日所長核定核安字第1050004682 號 

一、 法規依據 

(一)游離輻射防護法 

1.雇主僱用輻射工作人員，對在職人員應實施定期健康檢查，並

依檢查結果為適當之處理。 
2.輻射工作人員拒不接受健康檢查，處新台幣二萬元以下罰鍰。 

(二)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雇主使勞工從事游離輻射特別危害健康作業，應定期實施

特殊健康檢查。 

二、 工作目標 

(一)在時限內完成全所人員年度健康檢查，以符合「游離輻射防護法」

與「勞工健康保護規則」之要求。 

(二)協助本所同仁掌握自身健康狀況，進行必要之健康管理。 

三、 作業程序 

(一)規劃 

1.擬定健康檢查項目，參照「勞工健康保護規則」之從事游離輻

射作業健檢項目、歷年檢查項目及本所駐診職業專科醫師建議

項目等綜合彙整結果。 
2.在採購作業上，亦將原能會與物管局人員健檢納入，由本所以

共同契約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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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聯繫相關單位瞭解本所年度健檢受檢人員(編制內、聘僱、替

代役、保警)之總人數，聯繫原能會與物管局以瞭解受檢人數，

初步確認年度健檢總受檢人數。 
4.就以上資料進行醫院訪價，對象為北部地區具備核災三級急救

責任醫院。 
5.擬訂年度健康檢查之工作細項與時程。 
6.必要時得請邀集相關單位召開健檢購案溝通會議。 

(二)採購及簽約 

1.以本所制式採購契約為基準，考慮年度健檢之工作特性，職安

會擬訂健康檢查契約之必要附加條款。 
2.檢附相關文件，提出健檢購案，經所部長官核定後移送秘書室

辦理公開招標事宜。 
3.完成招標作業後，由本所秘書室辦理本所年度健檢簽約事宜。 
4.完成簽約後，職安會即派員至簽約醫院實地勘察健檢場所及作

業流程，協商健檢事宜，建立聯繫窗口，並要求提供醫院內健

檢場所位置之圖示，供受檢同仁參考。 

(三)建立正確健檢人員名冊 

1.由人事室提供本所各單位受檢之人員等人事資料(含姓名、身

分證字號、出生年月日、性別、單位、職稱)。 
2.由秘書室提供保警人員人事資料。 
3.完成各單位年度受檢人員名冊後，函請各單位確認。 
4.將各單位確認後之資料彙整後，傳送至簽約醫院作為受檢人員

建檔資料用。 

(四)安排赴檢事宜 

1.醫務室安排各單位健檢日期，再函請依排定之健檢日期，填報

所屬人員受檢日期名冊，送醫務室彙辦。若有因公務、生病等

原因無法於排定時間內受檢者，須通知醫務室處理，以免遺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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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彙整受檢日期之人員名冊，最遲於受檢日期一星期前傳送至簽

約醫院。 
3.於所內網頁公告健康檢查事宜。 
4.受檢人員於排定之日期分批次以公假前往檢查。 

(五)安排複檢事宜 

1.簽約醫院將認定須複檢人員名冊送本所醫務室。 
2.醫務室安排上述人員複檢日期並將名冊副知人事室。 
3.複檢人員於排定之日期以公假前往複檢。 

(六)安排人員補檢事宜 

1.於團體檢查完畢後，重新檢討原排定受檢期間內因公務或傷病

無法受檢之人員，醫務室另行安排補檢事宜。 
2.聯絡簽約醫院安排補檢時間，再轉知補檢同仁前往檢查。 

(七)其他 

1.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十八條規定，將辦理期程、作業類

別與辦理勞工健康檢查之醫療機構等內容，登錄於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之系統。 
2.於受檢期間內因故(如離職或退休等等)而無法參加健檢之人

員，依「核能研究所共通性輻防作業程序」相關規定辦理。 
3.健康分級管理措施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十三條規定辦理。 
4.由醫務室安排對健檢報告中異常項目有疑慮之同仁與本所駐

診之職業醫學專科醫師健康諮詢。 

四、 健檢報告之處理 

(一)健檢報告由簽約醫院送達本所時，醫務室先行核對報告數量是否

符合，再函送各單位，由單位主管或指派專人直接發送受檢人員。 

(二)將受檢人員之健檢結果資料建檔。 

五、 舉辦健檢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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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於全部人員完成健檢後並擇定日期，請簽約醫院派專科醫師來所

作說明並回答疑問。 

(二)於本所網站上公告健檢說明會時間、地點，鼓勵同仁參加。 

六、 健檢結果彙整陳閱 

(一)健檢全部結束後，將全所受檢人員健檢結果之分析、評估及健康

管理等資料，陳報所部長官核閱。 

(二)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規定，健檢紀錄保存至少三十年。 

七、 其他協辦事項 

(一) 依據「本所敦親睦鄰工作作業要點」之相關規定協辦本所鄰近居

民健檢事宜。 

(二) 提供本所健檢合約，由人事室轉交當年度與本所簽約之派遣支援

人力公司參考，該公司得依本所健檢合約內容與健檢醫院另行訂

定合約，實施本所派遣支援人力之健康檢查。 

八、 定期健康檢查作業流程與時程 

(一)定期健康檢查作業流程，示於圖一。 

(二)年度健康檢查作業時程，示於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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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定期健康檢查作業流程圖 

編列健檢預算、擬定

健檢項目及訪價 

購案陳核 

秘書室進行公開招標

及簽約 

彙整人員名冊並安排

健檢 

報告函送各單位，由

單位主管或指派專人

直接發送受檢人 

紀錄保存 

複檢/補檢 團體赴檢 

彙整健檢結果並陳報所部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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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年度健康檢查作業時程 

 

工 作 項 目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擬定健檢項目、訪價             

擬定契約附加條款             

健檢購案提案             

公開招標及簽約             

安排人員健檢、複檢及補檢             

健檢結果追蹤與管制             

健檢結果說明會             

健檢結果、健康管理資料彙整、

陳報 
            

規劃下年度健檢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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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研究所員工定期健康檢查作業程序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一、法規依據 
(一)游離輻射防護法 

1.雇主僱用輻射工作人

員，對在職人員應實施

定期健康檢查，並依檢

查結果為適當之處理。 
2.輻射工作人員拒不接受

健康檢查，處新台幣二

萬元以下罰鍰。 
(二)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雇主使勞工 從事游

離輻射特別危害健康作

業，應定期實施特殊 健

康檢查。 

一、法規依據 
(一)游離輻射防護法(民國91
年1月30日公布) 

․第16條第一項：雇主僱

用輻射工作人員應要求

實施體格檢查，對在職人

員應實施定期健康檢

查，並依檢查結果為適當

之處理。 
․第46條第二款：輻射工

作人員拒不接受健康檢

查或特別醫務監護，處新

台幣二萬元以下罰鍰。 
(二)勞工健康保護規則(民國

101年1月20日修正) 
․第十三條第一項及附

表十二之第三項，從事游

離輻射作業之勞工，須每

年進行健康檢查。 

因近年來法規常修訂，為避

免法規新修訂而造成程序書

來不及修訂，爰刪除法規修

訂日期與依據條文，保留其

精神文字。 

二、工作目標 
(一)在時限內完成全所人員

年度健康檢查，以符合「游

離輻射防護法」與「勞工

健康保護規則」之要求。 
(二)協助本所同仁掌握自身

健康狀況，進行必要之健

康管理，以維持本所競爭

力。 

二、工作目標 
(一)在時限內完成全所人員

年度健康檢查，以符合游

離輻射防護法之要求。 
(二)協助本所 主管及 同仁掌

握自身健康狀況，進行必

要之健康管理，以維持本

所競爭力。 
(三)循往例，本項工作並含括

敦親睦鄰健檢，此外在採

購作業上，亦將原能會與

物管局員工健檢納入，由

本所以共同供應契約方式

辦理。 

一、配合審計部審核通知事

項辦理，將敦親睦鄰健檢

事宜移至點次七其他協辦

事項。 
二、(三)非工作目標，將其刪

除並移至三、作業程序(一)
規劃說明。 

三、作業程序 
(一)規劃 

1.擬定健康檢查項目，參

照 「勞工健康保護規

三、作業程序 
(一)規劃 

1.根據勞委會頒訂之勞工

健康保護規則 與本所

一、本所健康檢查項目參照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健

檢項目、歷年健檢項目及

本所駐診職業專科醫師建



 2 

則」之從事游離輻射作

業健檢項目、歷年檢查

項目及本所駐診職業專

科醫師建議項目等綜合

彙整結果。 
2.在採購作業上，將原能

會與物管局人員健檢納

入，由本所以共同契約

方式辦理。 
3.聯繫相關單位瞭解本所

年度健檢受檢人員(編
制內、聘僱、替代役、

保警)之總人數。 
4.就以上資料進行醫院訪

價，對象為北部地區具

備核災三級急救責任醫

院。 
5.擬訂年度健康檢查之工

作細項與時程。 
6.必要時得請邀集相關單

位召開健檢購案溝通會

議。 
(二)採購及簽約 

1.以本所制式採購契約為

基準，考慮年度健檢之

工作特性，職安會擬訂

健康檢查契約之必要附

加條款。 
2.檢附相關文件，提出健

檢購案，經所部長官核

定後移送秘書室辦理公

開招標事宜。 
3.完成招標作業後，由本

所秘書室辦理本所年度

健檢簽約事宜。 
4.完成簽約後，職安會即

派員至簽約醫院實地勘

察健檢場所及作業流

程，協商健檢事宜，建

立聯繫窗口，並要求提

前一年度之執行狀況，

擬訂年度健康檢查項

目。 
2.聯繫相關單位瞭解本所

年度健檢受檢人員(編
制內 員工、本所 聘 用

人員 、替代役 人員 、

保警、專業/支援人員 )
之總人數，聯繫原能會

與物管局以瞭解受檢人

數，並再綜合敦親睦鄰

健檢人數後，初步確認

年度健檢總受檢人數。 
3.就以上資料進行醫院訪

價，對象為具備核災三

級急救責任醫院，北部

地區 有三總、榮總、馬

偕、林口長庚等四所。 
4.擬訂年度健康檢查之工

作細項與時程。 
(二)採購及簽約 

1.以本所制式採購契約為

基準，考慮年度健檢之

工作特性，職安會擬訂

健康檢查契約之必要附

加條款 (範例如附件

一)。 
2.檢附相關文件上本所採

購管理系統 提出健檢

購案，經所部長官核定

後移送秘書室辦理公開

招標事宜。 
3.完成招標作業後，由本

所秘書室辦理本所年度

健檢簽約事宜，另核研

所專支人員、原能會與

物管局各自視需要分別

進行契約附加條款之協

議及簽署。 
4.完成簽約後，職安會即

議項目等綜合彙整結果。 
二、健檢醫院資格為核災三

級急救責任醫院，不再詳

列其醫院名稱。 
三、本程序書為規範本所員

工，爰刪除專業 /支援人

員，其健檢由其人力派遣

公司負責。 
四、健檢業務由醫務室承

辦，職安會督導。 

五、新增(七)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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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醫院內健檢場所位置

之圖示，供受檢同仁參

考。 
(三)建立正確健檢人員名冊 

1.由人事室提供本所各單

受檢之 人事資料(含姓

名、身分證字號、出生

年月日、性別、單位、

職稱)。 
2.由秘書室提供保警人員

人事資料。 
3.完成各單位年度受檢員

工名冊後，函請各單位

確認。 
4.將各單位確認後之資料

彙整後，傳送至簽約醫

院作為受檢人員建檔資

料用。 
(四)安排赴檢事宜 

1.醫務室安排各單位健檢

日期，再函請依排定之

健檢日期，填報所屬人

員受檢日期名冊，送

醫務室 彙辦。若有因公

務、生病等原因無法於

排定時間內受檢者，須

通知 醫務室 處理，以免

遺漏。 
2.彙整受檢日期 之人 員

名冊，最遲 於受檢日期

一星期前傳送至簽約醫

院。 
3.於所內網頁公告健康檢

查事宜。 
4.受檢人員工於排定之日

期分批次以公假前往檢

查。 
(五)安排複檢事宜 

1.簽約醫院將認定須複檢

人員名冊送本所醫務

派員至簽約醫院實地勘

察健檢場所及作業流

程，協商健檢事宜，建

立聯繫窗口，並要求提

供醫院內健檢場所位置

之圖示，供受檢同仁參

考。 
(三)建立正確健檢員工名冊 

1.請人事室提供本所各單

位編制內員工、替代役

及本所聘用 人員等人

事資料(含姓名、身分證

字號、出生年月日、性

別、組別、職稱)。 
2.請秘書室提供保警人員

人事資料。 
3.完成各單位年度受檢員

工名冊後，函請各單位

確認 所屬員工名冊資

料。 
(四)安排 員工團體 赴檢事宜 

1.職安會安排各單位健檢

日期，再函請依排定之

健檢日期，填報所屬員

工受檢日期名冊，送

職安會 彙辦。若有因

公、生病等原因無法於

排定時間內受檢者，須

通知 職安會 處理，以免

遺漏。 
2.彙整受檢員工名冊，於

受檢日期一星期前傳送

至簽約醫院。 
3.通知受檢員工於排定之

日期分批次以公假前往

檢查。 
(五)安排 員工 複檢事宜 

    簽約醫院認定須複

檢者，複檢名單及複檢

日期由醫院送職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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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2.醫務室安排上述人員複

檢日期並將名冊副知人

事室。 
3.複檢人員於排定之日期

以公假前往複檢。 
(六)安排補檢事宜 

1.於團體檢查完畢後，重

新檢討原排定受檢期間

內因公務或傷病無法受

檢之人員，醫務室 另行

安排補檢事宜。 
2.聯絡簽約醫院安排補檢

時間，再轉知補檢同仁

前往檢查。 
(七)其他 

1.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規定，將辦理期程、作

業類別與辦理勞工健康

檢查之醫療機構等內

容，登錄於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之系統。 
2.於受檢期間內因故(如
離職或退休等等)而無

法參加健檢之人員，依

「核能研究所共通性輻

防作業程序」相關規定

辦理。 
3.健康分級管理措施依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規定辦理。 
4.由醫務室安排對健檢報

告中異常項目有疑慮之

同仁與本所駐診之職業

醫學專科醫師健康諮

詢。 

職安會再通知複檢者依

醫院排定之日期，複檢

人員以公假前往複檢。 
(六)安排 員工個別赴 檢事宜 

1.於團體檢查完畢後，重

新檢討針對排定受檢期

間內因公或生病無法受

檢之員工，職安會 另行

安排受檢事宜。 
2.聯絡簽約醫院安排補檢

時間，再轉知補檢同仁

前往檢查。 

 四、敦親睦鄰健檢事宜 
(一)每二年提供五位名額給

番子寮地區居民，另每年

提供三十位名額輪流給龍

一、本點刪除。 
二、敦親睦鄰健檢事宜回歸

「本所敦親睦鄰工作作業

要點」辦理，鄰近居民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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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鄉佳安村、三坑村及大

溪鎮瑞源里三個行政區的

居民接受健康檢查，檢查

項目與本所員工相同。 
(二)請保物組提報五位番子

寮地區居民受檢名冊，並

安排交通工具於排定之時

間，派員陪同前往處理各

項事宜。 
(三)請綜計組通知輪到之村

或里辦公室，請其提報三

十位受檢名冊，並安排交

通工具於排定之時間，派

員陪同敦親睦鄰受檢人員

前往檢查，職安會亦派員

協助處理各項事宜。 

康檢查得併同本所員工健

檢辦理，並由本所協助健

檢事宜。 

 五、專業/技術支援人力健檢

及處理 
(一)按輻防法規定本所專業/

支援人員，亦必須接受年

度健檢要求，按以往之做

法，專業/技術支援人力年

度健檢係由人事室安排辦

理。 
(二)請人事室將全所專業/技

術支援人員之健檢報告，

分別函送其所屬單位，由

單位主管或指派專人直接

發送受檢人員。 
(三)健檢判定結果於健檢完

成後，人事室彙整健檢判

定總表，並提送各單位主

管審閱、處理，另將全所

專業 /技術支援人員之健

康檢查結果彙總表送職安

會保存。 

一、本點刪除。 
二、本程序書為規範本所員

工，專業/支援人員健檢由

其人力派遣公司負責。 
三、移至七、其他協辦事項

(二)說明。 

四、健檢報告之處理 
(一)健檢報告由簽約醫院送

達本所時，醫務室 先行核

對報告數量是否符合，再

六、健檢報告之處理 
(一)健檢報告由簽約醫院送

達本所時，職安會 先行核

對報告數量是否符合，再

一、點次變更。 
二、輻射防護管制事宜回歸

「本所共通性輻射防護作

業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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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送各單位，由單位主管

或指派專人直接發送受檢

員工。 
(二)將受檢人員之健檢 結果

資料 建檔。 

函送各單位，由單位主管

或指派專人直接發送受檢

員工。 
(二)健檢判定結果，於健檢完

成後，職安會彙整健檢判

定總表，並提供各單位主

管審閱，針對不宜進入污

染區、空浮區或應調離輻

射管制區之員工，應調整

其工作，各單位並應由所

屬輻防人員負責後續之管

理。 
(三)將受檢員工之健檢 日期

名冊 建檔。 
五、舉辦健檢說明會 
(一)於全部人員完成健檢後

並擇定日期，請簽約醫院

派專科醫師來所作說明並

回答疑問。 
(二)於本所網站上公告健檢

說明會時間、地點，鼓勵

同仁參加。 

七、舉辦健檢說明會 
(一 )於全部員工完成健檢

後，擇定日期請簽約醫院

派專科醫師來所作說明並

回答疑問。 
(二)函知各單位及在 本所網

站上公告健檢說明會時

間、地點，鼓勵同仁參加。 

一、點次變更。 
二、刪除函知各單位以配合

所內節能減紙政策。 

六、健檢結果彙整陳閱 
(一)健檢全部結束後，將全所

受檢人員 健檢結果之分

析、評估及健康管理等資

料，陳報所部長官核閱。 
(二)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規定，健檢紀錄保存至少

三十年。 

八、健檢結果彙整陳閱 
(一)健檢全部結束後，將全所

員工(含編制內、替代役、

本所聘用、保警、專業/技
術支援人力)健檢結果及

健檢分級管理等資料，陳

報所部長官核閱。 
(二)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規

定，健檢紀錄保存至少三

十年。 

一、點次變更。 
二、於三作業程序已規範定

義受檢人員。 

七、其他協辦事項 
(一)依據「本所敦親睦鄰工作

作業要點」之相關規定協

辦本所鄰近居民健檢事

宜。 
(二)提供本所健檢合約，由人

事室轉交當年度與本所簽

約之派遣支援人力公司參

 一、本點新增。 
二、協辦本所鄰近居民健檢

事宜。 
三、提供本所健檢合約供派

遣支援人力公司依據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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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該公司得依本所健檢

合約內容與健檢醫院另行

訂定合約，實施本所派遣

支援人力之健康檢查。 
八、定期健康檢查作業流程

與時程 
(一)本所員工定期健康檢查

作業流程，示於圖一。 
(二)本所員工年度健康檢查

作業時程，示於圖二。 

九、定期健康檢查作業流程

與時程 
(一)本所員工定期健康檢查

作業流程，示於圖一。 
(二)本所員工年度健康檢查

作業時程，示於圖二。 

點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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